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二O一六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规程

一、复试原则

201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继续贯彻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保证研究生的录取质量。
1、复试是进一步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是否符合硕士生培养要求的重要环节，将从德、智、体等方面全面考查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知识笔试、英语笔试、英语听力和口语测试、业务能力面试、综合素质考核、体检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2、参加复试的考生其初试成绩必须达到我所划定的复试分数线。参加复试的考生名单由我所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生初试成绩和差额复试比例，择优确定。复试通知书由我所研究生办公室下发。

3、复试采用“差额复试”的方式，原则上参加复试的考生总数应为我所招生规模的130%-150%左右。凡达到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不参加复试者视为自动放弃，不予录取。

二、复试基本条件

各学科专业基本分数线如下：

	类别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语
	政治
	业务一
	业务二
	总分

	学术型
	070905
	第四纪地质学
	45
	45
	64
	64
	290

	学术型
	077601
	环境科学
	45
	45
	64
	64
	290

	专业型
	085229
	环境工程
	45
	45
	64
	64
	275


三、复试时间、地点

	复试日期
	时　间
	地　点
	复　试　内　容

	2016-3-24
	08:30-10:00
	地球环境所

综合办301
	考生资格审核，提交所需材料

	2016-3-24
	10:00-12:00
	地球环境所

11楼报告厅
	英语笔试

	2016-3-24
	13:30-15:30
	地球环境所

11楼报告厅
	专业知识笔试

	2016-3-25
	07:50-9:00
	西安武警医院

体检中心
	体检（空腹）

	2016-3-25
	9:00-11:30
	地球环境所

11楼视频会议室
	英语听力和口语测试

	2016-3-25
	14:00-17:00
	地球环境所

11楼视频会议室
	业务能力、综合素质面试


复试名单：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学科专业名称
	初试总分

	144306158000001
	刘亚茹
	女
	环境科学
	357

	144306158000002
	李  瑾
	女
	环境科学
	291

	144306158000003
	王  洪
	女
	环境科学
	315

	144306158000006
	程彩玉
	女
	环境科学
	304


	144306158000007
	李志鹏
	男
	环境科学
	307

	144306158000008
	杨  铭
	女
	第四纪地质学
	344

	144306158000010
	刘实航
	男
	第四纪地质学
	294

	144306158000012
	郝宇琦
	女
	第四纪地质学
	317

	144306158000013
	钱恒君
	男
	第四纪地质学
	363

	144306158000015
	原晓蓉
	女
	环境工程（专硕）
	280

	144306158000021
	钟昊斌
	男
	第四纪地质学
	308

	144306158000025
	苏浩天
	男
	环境科学
	311

	144306158000026
	叶远达
	男
	第四纪地质学
	339

	144306158000028
	崔琳琳
	女
	环境科学
	337


四、资格审核及需提交的材料

对参加复试的考生要求提供以下材料，通过查验进行复试资格确认。对不符合报考资格或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的考生，一经查实即取消复试资格和录取资格。

1、准考证、身份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往届生还需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
2、提交本科期间成绩单原件、复印件（往届生可交复印件，但必须加盖单位人事或人才交流中心公章）及电子版（请务必于2016年3月18日前将电子版发至研究生办邮箱：zyw@loess.llqg.ac.cn）。
3、反映考生英语水平的成绩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一寸照片1张（体检用）；

5、考生请认真填写《攻读硕士研究生考生个人简历及自述》（附件1），于2016年3月18日前将电子版发至研究生办邮箱（zyw@loess.llqg.ac.cn），纸质版打印后经本人签名务必于2016年3月24日上午（研究生资格审核时）交研究生办。
6、考生本人档案所在单位出具加盖公章的考生现实表现证明（附件2）。
7、报考类别为定向培养生应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
五、复试内容
1、复试重点考查考生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及灵活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复试包括专业知识笔试、英语笔试、英语听力和口语测试、业务能力面试、综合素质考核等内容。

3、复试成绩以百分计，其中，专业知识笔试成绩占20%，英语笔试成绩占20%，英语听力、口语测试成绩占20％，业务能力面试成绩占30％，综合素质成绩占10％。

（一）专业知识笔试（20%）
1、专业知识笔试主要考察考生对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对专业知识掌握的全面性，对考生进行进一步专业测试。

2、专业知识笔试命题小组成员由研究生复试领导小组指定。命题小组由责任心强、学术水平较高、熟悉本科教学并且近年培养过研究生的副研究员以上人员组成，一般不少于两人。

3、试题将按报考专业（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两个专业分别命题，考试时间为2小时，满分为100分，占复试成绩的20%。

（二）英语笔试（20%）与听力、口语测试（20%）
1、英语笔试考试时间2小时，满分100分，占复试成绩的20%。内容包含阅读理解、完形填空、翻译写作等。

2、英语听力、口语测试由2-3名测试教师组成，每名考生测试时间不少于10分钟。实行百分制量化打分，满分为100分。占复试成绩的20%。

听力要求考生能听懂日常生活中的通知、讲话、一般性谈话或讨论等，还应能听懂所熟悉领域的广播电视节目、讲座、演讲和论述等。在听说或对话过程中，考生应能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观点或态度，理解明确或隐含表达的概念性含义，获取事实性的具体信息，进行有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

口语要求考生能用英语回答有关日常生活、家庭、工作、学习等方面的问题，并能就某个话题进行连续性的英语表达，从发音的正确性，使用语言的准确性、流利程度以及得体性几个方面测试考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三）专业知识、业务能力面试（30%）
1、专业知识、业务能力面试主要考察考生的专业知识深度与广度、思维能力、反应能力、政治思想等综合素质，由复试小组成员任意提问。在引导考生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考核以下方面知识：

   ①掌握专业知识的广度、深度与扎实程度(包括对所报考学科前沿知识和研究动态的了解情况)；

②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③思维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④应变反应能力；

⑤表达能力；

⑥研究兴趣；

⑦科研能力与发展潜力。

2、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为10-15分钟。

3、复试小组成员在面试时应避免对考生的表现直接表态，不得做出暗示，以免考生造成错觉。

（四）综合素质考核（10%）
面试小组对本相关学科领域其它综合知识随机提出问题，通过对考生在回答问题中所掌握综合知识的水平、程度，查阅考生的基本材料，更加全面地了解考生的情况，考察其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既要看考生以往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以及科研情况和工作业绩，又要注重对考生的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团队精神和其他潜质、特长等方面的考查。
六、思想品德考核

1、思想品德的考核主要考查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工作学习态度、团队合作精神、科研道德及遵纪守法等方面的基本素质。

2、复试小组在对考生的专业知识考核中通过与考生的面谈，直接了解考生的思想政治情况。

3、通过“函调”向考生所在单位的人事、政工或考生管理部门了解考生的思想品德情况。函调的考生现实表现材料，需由考生本人档案所在单位的人事（政工）部门加盖公章。
4、思想品德考核的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七、体检

1、体检主要考查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包括体能、体质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考查。

2、体检由我所统一安排在西安武警医院进行，请各位考生务必空腹（不喝水、不吃饭）。体检费用自理，90元/人。请考生于2016年3月25日上午7:50在西安武警医院体检中心集合。

3、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执行。

4、为保障考生在学期间健康状况能承受攻读学位以及从事相关科研工作的负担，凡在体检中出现不适于野外工作疾病的考生不予录取。

5、体检的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八、录取

1、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勿滥”的原则，拟定录取名单。

2、对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在初试或复试中有严重违纪、舞弊情况的考生，经核实后，一律不予录取。

3、复试成绩实行百分制。由专业知识笔试、英语笔试、英语听力和口语测试、业务能力面试、综合素质考核四个方面组成，四项成绩总分在60分以上复试总成绩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复试最终录取成绩：将考生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按一定比例加权平均后，得出录取成绩。加权平均采用下列公式：

录取成绩＝(初试成绩总分÷5)×50%＋复试成绩×50%。

5、最终复试录取成绩采用百分制，60分及格，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及体检结果均为“合格”的条件下，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6、复试各项内容进行完毕后，复试小组通知研究生管理部门复试结果，并由研究生管理部门下发通知。
九、复试考生相关事项
1、乘车路线1：从西安火车站乘25路公交车到理工大曲江校曲站下车向东步行至第一个十字路口再向南步行350米即可到达。

2、乘车路线2：从西安火车站东站乘903路公交车到理工大曲江校区站下车向东步行至第一个十字路口再向南350米即可到达。
3、乘车路线3：从西安北客站坐地铁2号线至钟楼车站下车（C口出），乘45路公交车到交通大学曲江校区南站下车向南步行350米即可到达。

4、乘车路线4：乘坐机场大巴至建国饭店下车，步行至互助路立交站，转乘525/48路公交到理工大曲江校区站下车向东步行至第一个十字路口再向南350米即可到达。
5、乘车路线5：乘坐机场大巴至火车站下车按照“乘车路线1”或“乘车路线2”乘车即可到达。
6、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复试工作，建议考生提前一天了解研究所具体地址。

7、因研究所接待能力有限，请考生自行解决交通、食宿问题，费用自理。

8、如有未尽事宜或需要咨询的问题，请与研究生办公室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研究生办电话：029-62336236
联 系 人：张 英 雯

地    址：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97号

电子信箱：zyw@loess.llqg.ac.cn
请符合复试条件的考生看到通知后速回邮件至研究生办，确认是否能按期参加复试。

附件1：攻读硕士研究生考生个人简历及自述

附件2：研究生政治审查表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二O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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